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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8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根據《殘疾歧視條例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
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將於上述會議，根據《殘疾歧視條例》

(第 487章 )第 87(2)條動議附錄 1的擬議決議案。立法會主席
已指示把該擬議決議案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

議程上。  
 
2.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動議擬議決議案的演辭載於附錄2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
(韓律科代行 ) 
 
連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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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就 

2021年殘疾歧視條例（修訂附表 5）公告 

動議的議案開場發言擬稿 

 

主席： 

 

 我動議通過印載在議程內的議案。 

 

2. 這項議案的目的，是請議員批准根據《殘疾歧視條例》(《條

例》)第 87(2)條，修訂《條例》的附表 5，將政府建議在紅色小巴和

電車為特定組別的殘疾人士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優惠，列為附表 5下的

例外情況。 

 

3. 政府在 2012 年推出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

價優惠計劃(二元優惠計劃)，讓 65歲或以上的長者，以及 65歲以下

而殘疾程度達 100%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(綜援)受助人和同一年齡組

別的傷殘津貼受惠人，以每程二元的優惠票價乘搭指定的公共交通工

具。二元優惠計劃在 2012年至 2015年間分階段推行，先後涵蓋港鐵

的本地服務、專營巴士路線、渡輪航線，以及綠色專線小巴服務。 

 

4. 政府已於今年 6 月 30 日公布，將於明年 2 月 27 日落實二元

優惠計劃的各項優化和防止濫用的措施，包括在 60 至 64 歲的新受惠

人士必須申請及使用特定的個人八達通卡（即「樂悠咭」）才可享用

優惠的先決條件下，降低合資格年齡至 60 歲；以及擴展二元優惠計

劃至紅色小巴、街渡和電車。 

 

5. 由於《條例》下「殘疾」一詞的定義十分廣闊，只為特定組

別的殘疾人士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優惠，有可能引起是否構成《條例》

下殘疾歧視的爭議。因此，政府提出這項修訂，將紅色小巴和電車提

供的公共交通服務加入《條例》的附表 5，以確保 60 歲以下而殘疾

程度達 100%的綜援受助人或同一年齡組別的傷殘津貼受惠人，可受

惠於二元優惠計劃下的新增票價優惠，而不會抵觸條例。至於街渡，

有關服務依據《渡輪服務條例》獲批予牌照和受規管，已涵蓋於《條

例》現行的附表 5而無需另行指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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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事實上，立法會曾在 2009至 2015 年間，通過政府就公共交

通票價優惠作出的 3次類似《條例》修例，以涵蓋港鐵、專營巴士、

渡輪、綠色專線小巴等服務。 

 

7. 主席，我希望議員支持這項議案。 


